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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檢驗局規劃修正電源供應器、電源轉接器檢驗標準與檢驗範圍及增列「電子式充電器」實施
商品檢驗  

隨著資訊及電子科技的發展，外接式的電源供應器或電源轉接器應用範圍愈來愈廣，其安全性也就愈形重要。為確保電源供應器相關

產品之安全性，並與國際間對該類產品的檢驗作法接軌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檢討將修正前述產品之檢驗標準，並擴大檢驗適用範

圍，以加強保障消費者權益，預計將自99年1月1日起實施。 
標準檢驗局表示，電源供應器類產品為重要的電氣零配件，目前已有3個品目列入應施檢驗範圍，主要包括應用於資訊類及影音類商

品者，及一般之電源轉接器。由於電源供應器與電源轉接器應用範圍愈來愈廣泛，已擴大至家電及照明燈具產品，國際間對於其檢驗

標準，係視其應用範圍而採用不同的標準，以求周延。因此，為加強電源供應器產品的安全性，其檢驗範圍及檢驗標準均有必要適度

修正。電源供應器類產品列檢的範圍將修正擴大為4品目，除一般通用型之外，並包括應用於資訊、影音、家用電器商品與一般室內

照明燈具者。 
標準檢驗局指出，修正後的電源供應器產品之檢驗標準，視其應用產品領域，電磁相容性（EMC）將分別採用CNS 13438（用於資訊

產品或通用型者）、 CNS 13439（用於電子影音產品者）、CNS 13783-1（用於家電產品者）或CNS 14115（用於照明燈具產品者）；

電氣安規將分別採CNS 14336（用於資訊產品者）、CNS 14408（用於電子影音產品者）、CNS 3765及CNS 3765-29（用於家電產品

者）或IEC 61558系列標準（照明燈具產品或通用型者）作為檢驗標準。此外，目前市面上販售之電子式充電器產品尚未列入應施檢驗

範圍，由於該商品與電源供應器商品分類號列相同，產品型態及電氣規格均相當類似，且其使用安全性也愈來愈受到消費者重視，因

此亦將同時規劃比照電源供應器類產品列入商品檢驗。 
標準檢驗局呼籲，有關電源供應器、電源轉接器檢驗標準與檢驗範圍及增列「電子式充電器」實施商品檢驗，該局目前已在規劃細部

執行作業規定，後續公告訊息該局將刊登於行政院公報及該局網站（網址為：http://www.bsmi.gov.tw/），請產製廠商或進口商留意相

關資訊，以掌握商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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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更新日期： 97年8月12日 

自2002/08/01起，您是第  位來訪者 
 

位置圖 地址：100 臺北市濟南路一段四號 
 

電話：23431700  傳真：23932324．23560998  

本局業務諮詢專線：0800-007-123 

標準時間如需下載服務可請至本局委辦機構「 國家度量衡標準實驗室 」提供  

建議最佳瀏覽為使用IE5.0以上版本及1024x768螢幕解析度  

著作權：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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